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计算表
（永安市发华机制炭厂(普通合伙企业）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案）
（单位：万元）
	免于处罚情形判定

	根据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三明市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、检测报告、排污许可证、污染源监控系统数据永安市发华机制炭厂(普通合伙企业）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，不属于可以免予处罚情形对应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综上，该炭厂不具有免予处罚的情形。

	1.处罚金额计算

	计算公式：X=N+（M-N）×[（A-1）/4]×（1+B）

	X：裁量处罚金额
	M：法定处罚上限
	N：法定处罚下限

	A：裁量系数
	B：修正系数
	

	法定处罚上限和法定处罚下限

	法律责任
	法律名称和条款
	法定处罚上限：M
	100万
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
	法定处罚下限：N
	10万

	裁量系数A

	违法行为共性裁量基准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1~5)

	违法行为后果
	违法行为环境影响程度小
	1.2025年5月27日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
	1

	违法行为持续时间
	不足1个月
	2025年5月27日现场勘察笔录
	1

	违法行为发生地
	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
	环境功能规划查询结果
	1

	环境违法次数
	2024年被处罚1次，本次2个案由，认定两年内违法次数3次
	环保处罚档案
	3

	对周边居民、单位等的影响
	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、生活造成不良影响
	1.2025年5月27日现场勘查笔录 2.2025年7月10日调查询问笔录
	1

	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
（五）大气污染防治类1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1~5)

	废气类别
	一般废气
	监测报告（永测报字[2025]第B012号）
	1

	排放去向或区域
	二类功能区（工业区和农村地区
	营业执照
	1

	排放污染物
超标状况
	氮氧化物超标0.2倍
	1. 监测报告（永测报字[2025]第B012号）
2.排污许可证节选
	1

	小时烟气流量
	监测时平均烟气流量11860m³/h
	监测报告（永测报字〔2025〕第B012号）
	3

	裁量系数A=50%×“违法行为后果”裁量等级数值+50%×其他裁量等级数值的平均数
            A=50%×1+50%×（1+1+3+1+1+1+1+3）÷8
             =5/4

	修正系数B

	违法行为修正裁量基准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-2~2)

	对违法行为的
改正态度
	在规定期限内改正（停产并增加环保设施）
	1.2025年7月8日现场勘查笔录（后督查）；2.整改报告；3.尾气低温脱硝改造项目合同书
	-1

	补救措施
	未采取补救措施，环境影响未扩大
	2025年5月27日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
	0

	配合调查情况
	配合调查	
	2025年7月10日询问笔录
	-2

	主观过错程度
	无法判定是否故意，本因子不取
	/
	/

	修正裁量表取值个数：
	3

	修正裁量表取值总和：
	-3

	裁量系数B=[修正因子数值之和/(修正因子个数*2)]×10%×修正因子个数
          =[（-1+0-2）/（3×2）]×10%×3
          =-3/20
	-3/20

	共性、个性裁量系数A
	5/4

	修正裁量系数B
	-3/20

	裁量处罚金额 X=N+(M-N)×[(A-1)/4]×(1+B)
              =10+（100-10）×[（5/4-1）/4]×（1-3/20）   
              =14.7万元
	14.7万元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计算表
 （永安市发华机制炭厂(普通合伙企业）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案）
（单位：万元）
	免于处罚情形判定

	根据三明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三明市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、污染源监控系统数据永安市发华机制炭厂(普通合伙企业）未保证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，不属于可以免予处罚情形对应的环境违法行为。
综上，该炭厂不具有免予处罚的情形。

	2.处罚金额计算

	计算公式：X=N+（M-N）×[（A-1）/4]×（1+B）

	X：裁量处罚金额
	M：法定处罚上限
	N：法定处罚下限

	A：裁量系数
	B：修正系数
	

	法定处罚上限和法定处罚下限

	法律责任
	法律名称和条款
	法定处罚上限：M
	20万

	
	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
	法定处罚下限：N
	2万

	裁量系数A

	违法行为共性裁量基准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1~5)

	违法行为后果
	违法行为环境影响程度无法确认，系数因子取最小
	/
	1

	违法行为持续时间
	2024年12月16日有进行验收比对监测，应当于2025年3月15日前开展比对监测，但截止2025年8月22日未进行比对监测，判定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，不足6个月
	1.污染源监控系统查询截图；
2.2024年12月16日《永安市发华机制炭厂（普通合伙企业）废气固定污染源CEMS验收比对监测检测报告》
	3

	违法行为发生地
	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
	环境功能规划查询结果
	1

	环境违法次数
	2024年被处罚1次，本次2个案由，认定两年内违法次数3次
	环保处罚档案
	3

	对周边居民、单位等的影响
	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、生活造成不良影响
	1.2025年5月27日现场勘查笔录 2.2025年7月10日调查询问笔录
	1

	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
（二）排污许可管理类4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1~5)

	违法事实
	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的
	1.询问笔录（2025年7月10和2025年8月22日）；2.污染源监控系统查询截图；3.2024年12月16日《永安市发华机制炭厂（普通合伙企业）废气固定污染源CEMS验收比对监测检测报告》
	1

	排放污染物
类型
	一般废气
	污染源监控管理系统数据截图
	1

	排放去向或
区域
	符合环境功能区划
	1.营业执照地点；
2.福建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截图
	1

	裁量系数A=50%×“违法行为后果”裁量等级数值+50%×其他裁量等级数值的平均数
            A=50%×1+50%×（3+1+3+1+1+1+1）÷7
             =9/7

	修正系数B

	违法行为修正裁量基准

	裁量因素
	调查情况
	证据
	裁量取值
(-2~2)

	对违法行为的
改正态度
	本因子不取（此环境违法行为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，拟于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改正，尚未规定期限）
	/
	/

	补救措施
	未采取补救措施，环境影响未扩大
	/
	0

	配合调查情况
	配合调查	
	询问笔录（2025年7月10）
	-2

	主观过错程度
	故意（技术服务合同载明企业每季度需委托检测公司开展比对监测）
	1.技术服务合同；2.询问笔录（2025年8月22日））
	2

	修正裁量表取值个数：
	3

	修正裁量表取值总和：
	0

	裁量系数B=[修正因子数值之和/(修正因子个数*2)]×10%×修正因子个数     =[（0-2+2）/（3×2）]×10%×3
              =0
	0

	共性、个性裁量系数A
	9/7

	修正裁量系数B
	0

	裁量处罚金额 X=N+(M-N)×[(A-1)/4]×(1+B)
              =2+（20-2）×[（9/7-1）/4]×（1+0）   
              =3.2万元
	3.2万元



	- 6 -


